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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國內相關從業人員

或團體，有效提升原子能科技應用之安全性，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原子能安全之範圍包括核能安全及輻射防護。 

三、凡對前項工作範圍進行規劃、執行、管理、研究及推廣有具體成

效，且對落實國內原子能安全，有顯著貢獻之人員或團體，均得

受推薦為「原子能安全績優獎」（以下簡稱本獎）之候選人或候

選團體。 

四、本獎每二年辦理一次，受理推薦時間為辦理年之六月一日起至七

月三十一日止。 

五、本獎分為個人獎及團體獎，均採書面資料送本會評選；事蹟說明

採近五年內（即迄受理推薦之當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且附具體佐

證之事蹟為準。凡得獎者五年內不得再申請，但有特殊重大貢獻

者不在此限。 

    (一)個人獎：應由其服務之單位、企業或組織推薦，並填寫候選

人推薦書（如附表一）、候選人基本資料（如附表

二）、候選人推薦理由暨事蹟說明（如附表三）、候

選人事蹟資料或資歷證明（以影印本提送）。 

    (二)團體獎：得自行申請，亦得由相關機關或團體推薦申請，並

填寫候選團體推薦書（如附表四）、候選團體基本

資料（如附表五）、候選團體推薦理由暨事蹟說明

（如附表六）。 

六、本獎之評審分為初審及複審兩階段作業： 

   (一)初審：由本會相關單位查核候選人及團體，於近五年內有無

原子能安全有關之重大違規或違法情事，並由各單位

推派代表組成初審小組，就個案進行書面審查及召開

會議，以提出初審合格之入圍名單，且入圍數量以不

超過參選總數之百分之六十為原則。 



   (二)複審：由本會邀集會外原子能安全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組成

複審委員會，就初審入圍名單之書面資料進行複審，

審查委員並得參考初審之查核資料及審議結果，並視

需要召開會議或進行訪談。 

七、複審建議得獎之個人及團體名單，應經陳報主任委員核定，並由

本會擇期公開表揚及予以獎勵。 



附表一 

第    屆原子能安全績優獎候選人推薦書 

茲推薦 

君參加第     屆「原子能安全績優獎」之甄選 

此   致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推

薦

單

位 

名 稱   

單 

位 

印 

信 

 

負責人  

職 稱  

通 訊 

地 址 

 

電 話  

 



附表二 

第    屆原子能安全績優獎候選人基本資料 

黑  白  二  吋 

 

半  身  相  片 

姓名  電子郵件  

性別  服務單位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現 職  

通 訊 地 址 

單 位  

住 家  

聯 絡 電 話 

及 

傳 真 號 碼 

單 位  

住 家  

學 歷  

經 歷  

 

 



附表三 

第    屆原子能安全績優獎候選人推薦理由暨事蹟說明 

候選人姓名  服務單位  

 

 

 

 

 

 

 

 

 

 

 

註：1.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填寫，包含佐證資料請以 20 頁為限。 

    2.推薦理由暨事蹟說明宜以質化或量化指標表示。 

 

 

 



附表四 

第    屆原子能安全績優獎候選團體推薦書 

茲推薦 

參加第     屆「原子能安全績優獎」之甄選 

此   致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推

薦

單

位 

名 稱   

單 

位 

印 

信 

 

負責人  

職 稱  

通 訊 

地 址 

 

電 話  

 



附表五 

第     屆原子能安全績優獎候選團體基本資料 

團體名稱  

公司執照 

字    號 
 

營利事業登 

記證字號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性    別 
 

負 責 人 

電子郵件 
 

負 責 人 

出生日期 
 

通訊地址 

團  體  

負責人  

聯 絡 電 話 

及 

傳 真 號 碼 

團  體  

負責人  

團

體

業

務

概

述 

 

 



附表六 

第    屆原子能安全績優獎候選團體推薦理由暨事蹟說明 

團體名稱  負責人姓名  

 

 

 

 

 

 

 

 

 

 

 

 

註：1.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填寫，包含佐證資料請以 20 頁為限。 

    2.推薦理由暨事蹟說明宜以質化或量化指標表示。 

 


